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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利环办函〔2018〕7 号 

 

 广元市利州区环境保护局 
关于《广元市利州区强新煤炭堆场项目 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批复 

 

广元市利州区强新煤炭销售部： 

你单位报送的《广元市利州区强新煤炭堆场项目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表”）收悉。经审查，

现对该“报告表”批复如下： 

    一、该项目位于广元市利州区大石镇安乐村二组，实施

建设广元市利州区强新煤炭堆场项目。项目总投资50万元，

其中：环保投资 6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12%。主要建设内容：

项目占地 4000 ㎡，煤堆场最大储存量 2000 吨，每月周转

1000 吨泥煤，年中转能力 10000 吨。装卸采用装卸机装卸

方式。年工作日 300 天，8 小时工作制。公司定员总计 3 人，

其中管理人员 1 人，生产人员 2 人。生产人员全部雇用当地

村名。 

    该项目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。项目符合当地相关规划。 

二、该项目业主在严格执行报告表，提出的各项环保措

施时，重点应做好以下工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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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期 

废水：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后用于周边施肥。 

废气：①拟装修房屋建筑四周布设密目防尘网，围护全

封闭施工作业。②施工单位文明施工，定期对作业区以及整

个厂区地面进行洒水，并对撒落在路面的渣土及时清除，清

理阶段做到先洒水后清扫。③装修垃圾及时清运到指定场所；

施工严格按照正规操作规程进行操作，严禁乱抛、乱卸。④

水泥、石灰等散体材料运输过程中必须进行覆盖。堆放时采

用入库或严密遮盖措施存放。⑤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必须覆盖

上路，以毡布覆盖。⑥在项目场区对施工车辆实施限速行驶。 

    噪声：①严格控制装修操作时间，午休时间、晚 22 时～

次日 6 时不得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。②材料装卸采

用人工传递，严禁抛掷或汽车一次性下料。③材料运输等汽

车进场安排专人指挥，场内降速行驶，禁止运输车辆鸣笛。

④加强施工人员的管理和教育，施工中减少金属敲击声。 

    固体废物：①建筑废料妥善堆放，建筑垃圾除部分用于

回收，剩余部分堆放达一定量时应及时清运至当地建设部门

指定的建筑垃圾堆场堆放。在清运工程中做好覆盖工作，禁

止沿途撒漏。②生活垃圾垃圾桶收集，外运交由环卫部门统

一清运处置。 

营运期 

废水：①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农肥，不外排。

②初期雨水通过厂区地面硬化，堆场设置遮挡措施，煤炭表

面覆盖篷布等措施，地面四周铺设排水管道集中收集后排至



- 3 - 

 

沉淀池经沉降后循环使用。 

废气：①对厂区进行及时清扫，保持厂区及附近道路的

清洁和相对湿度，对厂区及出入处视路面状况进行洒水。②

在车辆运输过程中，严格控制汽车装载量；同时限制车速。

③堆放场内堆放的煤炭采用蓬布遮盖，在堆场上部完善防尘、

防雨顶棚，顶棚面积超过煤堆面积，减少装卸、堆放产生的

煤粉尘向外扩散，对北侧住户造成影响。④堆放场内严格管

理，减少车辆不必要的怠速、启动、滞留给环境带来的影响。

⑤煤炭装卸时尽量减少煤炭在空中的停留时间，降低高度进

行装卸。⑥凡是运输煤炭的车辆均要求覆盖上路。⑦装卸过

程中应充分考虑风速对起尘的影响，装卸作业应在无风或小

风时间进行，在风速过大时应停止装卸作业。 

    噪声：①设备选型上选用先进的、噪音低、震动小的生

产设备。②加强管理：建立设备定期维护，保养的管理制度；

加强职工环保意识教育，提倡文明生产，减少人为噪声。③

厂区内加强车辆的管理，减少机动车频繁启运和怠速，在夜

间（晚 20:00－早 6:00）禁止装卸货物。④对厂区及厂界进

行良好的绿化，沿厂界种植高大的乔灌木。 

固体废物：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处理。 

三、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

项目施工期间应向我局环境监察执法大队书面报告环境保

护工程建设执行情况。项目竣工后，必须按规定的标准和程

序进行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进行验收。经验收合格和向社会

公开验收报告后，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运营。否则，将按《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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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的规定

予以处罚。 

四、请利州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加强该项目施工期和营

运期间的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工作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元市利州区环境保护局 

 2018 年 2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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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利州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 


